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577號

上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賴姵縈

選任辯護人  劉明霞律師

            呂維凱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家暴傷害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3年

度易字第668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續字第124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賴姵縈與張緯宸（原名張晏維，涉嫌傷

害罪嫌部分，業已提起公訴）原為夫妻（於民國111年11月2

2日離婚)，告訴人張森華（涉嫌傷害罪嫌部分，業經原審以

113年度嘉簡字第252號刑事判決判處罪刑）則為張緯宸之

父，告訴人與被告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5款（應為第

6款之誤）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張緯宸於111年11月4日12

時許，偕同其妻即被告至告訴人位於嘉義市○區○○里○○

街000號0樓之前居所探望張緯宸母親即告訴人配偶李香蘭，

適告訴人返家，被告、張緯宸與告訴人就李香蘭之照顧問題

發生口角爭執，張緯宸與告訴人各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

意，於上開時、地徒手互毆，被告見狀，竟基於幫助傷害之

犯意，拉扯告訴人身體、持防狼噴霧器朝告訴人眼睛噴灑，

致告訴人受有左下頷紅腫、左胸紅腫、左手第4、5指、右手

第1、3指肢體腫脹瘀青之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

1項、第277條第1項幫助傷害罪嫌等語。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

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事實之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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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應憑證據，如未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

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

第8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

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

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所謂「積

極證據足以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係指據為訴訟上證明之

全盤證據資料，在客觀上已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

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曾犯罪之程度，若未達到此一程度，

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

年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犯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同案

被告張緯宸之陳述、證人即告訴人之指訴、長庚醫療財團法

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原審法

院111年度家護字第778號、112年度家護抗字第6號民事裁

定、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刑事案件報告書（警7644

號）為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供承有於上揭時間與張緯宸前往案發地點與告訴

人產生肢體衝突，並持防狼噴霧器朝告訴人眼睛噴灑，惟堅

詞否認有何幫助傷害之犯行，並辯稱：沒有與告訴人發生拉

扯，是被告訴人打兩次，告訴人就從我右邊太陽穴打下去，

我就倒地，他又繼續打他兒子，我頭很暈，我爬起來，他就

抓我的頭（手抓後腦勺頭髮貌）去撞神明桌桌腳，我整個臉

流血，當時我想說要死在裡面了，我沒有能力反抗，因為我

前不久才因為乳癌開刀，當時是很虛弱的狀態，就趕快拿包

包裡面的防狼噴霧器噴他的眼睛，噴完後就說「跑」，我就

自己往外跑，張緯宸也往外跑等語。經查：

　㈠被告有與證人張緯宸於上揭時間前往告訴人位於嘉義市○區

○○里○○街000號0樓之前居所，探望張緯宸母親即告訴人

配偶李香蘭，適告訴人返家後遂與被告、張緯宸就李香蘭之

照顧問題發生口角及肢體爭執，告訴人因而受有左下頷紅

腫、左胸紅腫、左手第4、5指、右手第1、3指肢體腫脹瘀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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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傷害等節，業據告訴人於偵查中指訴明確（見他字卷第21

頁正反面，偵卷第12至14頁），並有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

長庚紀念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1份（他字卷第3

頁正反面）存卷可佐，另證人張緯宸則受有鼻骨閉鎖性骨

折、頭臉部鈍挫傷；被告則受有右前額撕裂傷3公分、頸部

壓痛之傷勢且當時額頭血流不止，有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

義基督教醫院111年11月4日診斷證明書（張晏維）、受理家

庭暴力事件診斷證明書（賴姵縈）各1份、被告傷勢情形照

片3張（見他字卷第15至18、55至57頁，偵卷第19至22

頁）、被告流血受傷照片及嘉義基督教醫院檢傷照片（見偵

卷第28至33、37頁，偵續卷第51、57頁）附卷可查。此部分

事實，首堪認定。

　㈡告訴人固於偵查中指訴：一開始他們口氣不佳，我就問他們

今天是要來趕我出去的嗎，張緯宸認為我苛待他母親，他擋

在通道不讓我去我太太的房間，我要他讓他不讓就發生推

擠，推擠中發生衝突，張緯宸在前面、被告在後面抓住我，

我們三個人就扭打一起；被告一直抓著我，我只是推她讓她

去撞到椅子的角，不是像被告所說我一直拉著她去撞神明

桌，我承認有打我兒子等語（見偵卷第12至13頁），然被告

就此辯稱：告訴人無緣無故打他兒子，他兒子近視800多

度，被打之後就倒地了，後來告訴人就從我右邊太陽穴打下

去，我就倒地，他又繼續打他兒子，我頭很暈，爬起來後，

他就抓我的頭（手抓後腦勺頭髮貌）去撞神明桌桌腳，我整

個臉流血，當時我想說要死在裡面了，我沒有能力反抗，因

為我前不久才因為乳癌開刀，整個胸部拿掉再從腋下重建做

義乳，當時是很虛弱的狀態，就趕快拿包包裡面的防狼噴霧

器噴他的眼睛，噴完後就說「跑」，我就自己往外跑，張緯

宸也往外跑等語（見原審卷第50至51頁），此部分辯解核與

證人張緯宸證稱：被告有在現場，她沒有做什麼舉動，是我

在跟告訴人討論，後來告訴人出手毆打我，告訴人還有抓被

告的頭去撞桌子，被告一直慘叫，我沒有看到被告拿防狼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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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但我有聞到，當時我倒在地上，防狼噴霧應該是在告訴

人攻擊被告之後才噴的，當時告訴人還持續再攻擊我，後來

我是跟被告一起逃離現場等語（見偵續卷第43頁）相符，佐

以被告、證人張緯宸分別受有右前額撕裂傷3公分、及鼻骨

閉鎖性骨折、頭臉部鈍挫傷等傷勢，亦與其等所述遭告訴人

攻擊之身體部位相符，反觀告訴人僅籠統指訴三人扭打在一

起，未能具體指出被告與證人當時係如何攻擊，酌以被告供

述證人與告訴人分別約為182公分、180公分、體重均約為10

0公斤等語（見偵卷第13頁，原審卷第58頁），而告訴人當

庭就被告前述關於其身高、體重部分並不爭執，且被告身高

僅及告訴人之肩膀，有現場身高照片1份（見偵卷第15頁）

在卷可查，衡諸常情，若三人扭打，在被告受有撕裂傷達3

公分而流血不止之傷勢，而證人亦受有鼻骨骨折之如此嚴重

傷勢下，何以告訴人竟僅受有左下頷紅腫、左胸紅腫、左手

第4、5指、右手第1、3指肢體腫脹瘀青之輕傷？且觀諸被告

與證人離開過程中，兩人均未穿鞋、證人尚一路攙扶被告小

跑離去，有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見偵卷第28至32頁）

在卷可稽，可見被告與證人當時係倉皇逃離現場，綜合上

情，應以被告與證人所述其等均遭告訴人猛力攻擊等情較為

可採，被告所為之辯解當屬有據而可採信。

　㈢承上，被告係於遭告訴人攻擊頭部後，為求自保而情急之下

取出包包內之防狼噴霧噴向告訴人眼睛，且當時證人已遭告

訴人攻擊在地，並非係與告訴人相互攻擊過程中，則被告持

防狼噴霧噴向告訴人眼睛之動作，難謂其主觀上有何幫助證

人傷害告訴人之犯意，且證人之攻擊行為亦已結束，亦無成

立相續共同傷害正犯之餘地，客觀上亦無協助證人傷害告訴

人之事後助力可言，況告訴人所受上開傷勢中，亦無眼睛受

傷之情形，眼睛既未成傷，而傷害罪亦無未遂犯之處罰，則

被告上開行為自不應遽以傷害罪之正犯或幫助犯相繩。

　㈣至公訴人所提出原審法院111年度家護字第778號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護抗字第6號民事裁定（見他字卷第26至35頁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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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48至52頁反面），此係被告以告訴人有傷害行為，向原

審法院聲請核發保護令，原審係以本案僅為一時偶發之衝突

行為，無證據證明被告仍有「繼續」遭告訴人為家庭暴力之

虞為駁回之理由，亦認定告訴人確有傷害被告，並非認定被

告有幫助傷害告訴人之犯行，自無從以該些證據佐證告訴人

所為不利被告之證述為真實。

五、綜上所述，證人即告訴人所為之指訴非無瑕疵可指，且被告

所辯復有依據，故本件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無法證明被告

確有幫助傷害告訴人之犯行達一般人可確信其為真實之程

度，本件無法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為被告無

罪之諭知。

六、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以被告幫助傷害犯行無法證明，因而對被告為無罪之判

決，核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檢察官上訴僅執告訴人請求

上訴之理由指摘原審無罪判決為不當，然告訴人請求上訴之

理由或在爭執其所受之傷勢未必較被告為輕，不能以告訴人

與被告傷勢輕重而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或質疑若被告所辯

為真，何以被告太陽穴無傷勢；或者係認若非被告拉扯告訴

人，告訴人何以會遭其子張緯宸毆打受傷，被告縱未毆打告

訴人仍應對告訴人所受之傷勢負責。然被告所為辯解何以應

與事實相符而可採信，業經論述如前，告訴人前開質疑於判

決不當之內容，多係本於其個人主觀認知所為推測，應難採

信，檢察官執此上訴指摘原審無罪判決為不當，其上訴並無

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郁雯提起公訴，檢察官徐鈺婷提起上訴，檢察官

周盟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廷宜

　　　　　　　　　　　　　　　　　　　法　官　翁世容

　　　　　　　　　　　　　　　　　　　法　官　林坤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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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凌昇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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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577號
上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賴姵縈
選任辯護人  劉明霞律師
            呂維凱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家暴傷害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668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續字第12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賴姵縈與張緯宸（原名張晏維，涉嫌傷害罪嫌部分，業已提起公訴）原為夫妻（於民國111年11月22日離婚)，告訴人張森華（涉嫌傷害罪嫌部分，業經原審以113年度嘉簡字第252號刑事判決判處罪刑）則為張緯宸之父，告訴人與被告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5款（應為第6款之誤）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張緯宸於111年11月4日12時許，偕同其妻即被告至告訴人位於嘉義市○區○○里○○街000號0樓之前居所探望張緯宸母親即告訴人配偶李香蘭，適告訴人返家，被告、張緯宸與告訴人就李香蘭之照顧問題發生口角爭執，張緯宸與告訴人各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於上開時、地徒手互毆，被告見狀，竟基於幫助傷害之犯意，拉扯告訴人身體、持防狼噴霧器朝告訴人眼睛噴灑，致告訴人受有左下頷紅腫、左胸紅腫、左手第4、5指、右手第1、3指肢體腫脹瘀青之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277條第1項幫助傷害罪嫌等語。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所謂「積極證據足以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係指據為訴訟上證明之全盤證據資料，在客觀上已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曾犯罪之程度，若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犯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同案被告張緯宸之陳述、證人即告訴人之指訴、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原審法院111年度家護字第778號、112年度家護抗字第6號民事裁定、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刑事案件報告書（警7644號）為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供承有於上揭時間與張緯宸前往案發地點與告訴人產生肢體衝突，並持防狼噴霧器朝告訴人眼睛噴灑，惟堅詞否認有何幫助傷害之犯行，並辯稱：沒有與告訴人發生拉扯，是被告訴人打兩次，告訴人就從我右邊太陽穴打下去，我就倒地，他又繼續打他兒子，我頭很暈，我爬起來，他就抓我的頭（手抓後腦勺頭髮貌）去撞神明桌桌腳，我整個臉流血，當時我想說要死在裡面了，我沒有能力反抗，因為我前不久才因為乳癌開刀，當時是很虛弱的狀態，就趕快拿包包裡面的防狼噴霧器噴他的眼睛，噴完後就說「跑」，我就自己往外跑，張緯宸也往外跑等語。經查：
　㈠被告有與證人張緯宸於上揭時間前往告訴人位於嘉義市○區○○里○○街000號0樓之前居所，探望張緯宸母親即告訴人配偶李香蘭，適告訴人返家後遂與被告、張緯宸就李香蘭之照顧問題發生口角及肢體爭執，告訴人因而受有左下頷紅腫、左胸紅腫、左手第4、5指、右手第1、3指肢體腫脹瘀青之傷害等節，業據告訴人於偵查中指訴明確（見他字卷第21頁正反面，偵卷第12至14頁），並有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1份（他字卷第3頁正反面）存卷可佐，另證人張緯宸則受有鼻骨閉鎖性骨折、頭臉部鈍挫傷；被告則受有右前額撕裂傷3公分、頸部壓痛之傷勢且當時額頭血流不止，有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111年11月4日診斷證明書（張晏維）、受理家庭暴力事件診斷證明書（賴姵縈）各1份、被告傷勢情形照片3張（見他字卷第15至18、55至57頁，偵卷第19至22頁）、被告流血受傷照片及嘉義基督教醫院檢傷照片（見偵卷第28至33、37頁，偵續卷第51、57頁）附卷可查。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告訴人固於偵查中指訴：一開始他們口氣不佳，我就問他們今天是要來趕我出去的嗎，張緯宸認為我苛待他母親，他擋在通道不讓我去我太太的房間，我要他讓他不讓就發生推擠，推擠中發生衝突，張緯宸在前面、被告在後面抓住我，我們三個人就扭打一起；被告一直抓著我，我只是推她讓她去撞到椅子的角，不是像被告所說我一直拉著她去撞神明桌，我承認有打我兒子等語（見偵卷第12至13頁），然被告就此辯稱：告訴人無緣無故打他兒子，他兒子近視800多度，被打之後就倒地了，後來告訴人就從我右邊太陽穴打下去，我就倒地，他又繼續打他兒子，我頭很暈，爬起來後，他就抓我的頭（手抓後腦勺頭髮貌）去撞神明桌桌腳，我整個臉流血，當時我想說要死在裡面了，我沒有能力反抗，因為我前不久才因為乳癌開刀，整個胸部拿掉再從腋下重建做義乳，當時是很虛弱的狀態，就趕快拿包包裡面的防狼噴霧器噴他的眼睛，噴完後就說「跑」，我就自己往外跑，張緯宸也往外跑等語（見原審卷第50至51頁），此部分辯解核與證人張緯宸證稱：被告有在現場，她沒有做什麼舉動，是我在跟告訴人討論，後來告訴人出手毆打我，告訴人還有抓被告的頭去撞桌子，被告一直慘叫，我沒有看到被告拿防狼噴霧，但我有聞到，當時我倒在地上，防狼噴霧應該是在告訴人攻擊被告之後才噴的，當時告訴人還持續再攻擊我，後來我是跟被告一起逃離現場等語（見偵續卷第43頁）相符，佐以被告、證人張緯宸分別受有右前額撕裂傷3公分、及鼻骨閉鎖性骨折、頭臉部鈍挫傷等傷勢，亦與其等所述遭告訴人攻擊之身體部位相符，反觀告訴人僅籠統指訴三人扭打在一起，未能具體指出被告與證人當時係如何攻擊，酌以被告供述證人與告訴人分別約為182公分、180公分、體重均約為100公斤等語（見偵卷第13頁，原審卷第58頁），而告訴人當庭就被告前述關於其身高、體重部分並不爭執，且被告身高僅及告訴人之肩膀，有現場身高照片1份（見偵卷第15頁）在卷可查，衡諸常情，若三人扭打，在被告受有撕裂傷達3公分而流血不止之傷勢，而證人亦受有鼻骨骨折之如此嚴重傷勢下，何以告訴人竟僅受有左下頷紅腫、左胸紅腫、左手第4、5指、右手第1、3指肢體腫脹瘀青之輕傷？且觀諸被告與證人離開過程中，兩人均未穿鞋、證人尚一路攙扶被告小跑離去，有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見偵卷第28至32頁）在卷可稽，可見被告與證人當時係倉皇逃離現場，綜合上情，應以被告與證人所述其等均遭告訴人猛力攻擊等情較為可採，被告所為之辯解當屬有據而可採信。
　㈢承上，被告係於遭告訴人攻擊頭部後，為求自保而情急之下取出包包內之防狼噴霧噴向告訴人眼睛，且當時證人已遭告訴人攻擊在地，並非係與告訴人相互攻擊過程中，則被告持防狼噴霧噴向告訴人眼睛之動作，難謂其主觀上有何幫助證人傷害告訴人之犯意，且證人之攻擊行為亦已結束，亦無成立相續共同傷害正犯之餘地，客觀上亦無協助證人傷害告訴人之事後助力可言，況告訴人所受上開傷勢中，亦無眼睛受傷之情形，眼睛既未成傷，而傷害罪亦無未遂犯之處罰，則被告上開行為自不應遽以傷害罪之正犯或幫助犯相繩。
　㈣至公訴人所提出原審法院111年度家護字第778號民事裁定、112年度家護抗字第6號民事裁定（見他字卷第26至35頁反面、48至52頁反面），此係被告以告訴人有傷害行為，向原審法院聲請核發保護令，原審係以本案僅為一時偶發之衝突行為，無證據證明被告仍有「繼續」遭告訴人為家庭暴力之虞為駁回之理由，亦認定告訴人確有傷害被告，並非認定被告有幫助傷害告訴人之犯行，自無從以該些證據佐證告訴人所為不利被告之證述為真實。
五、綜上所述，證人即告訴人所為之指訴非無瑕疵可指，且被告所辯復有依據，故本件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無法證明被告確有幫助傷害告訴人之犯行達一般人可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本件無法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六、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以被告幫助傷害犯行無法證明，因而對被告為無罪之判決，核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檢察官上訴僅執告訴人請求上訴之理由指摘原審無罪判決為不當，然告訴人請求上訴之理由或在爭執其所受之傷勢未必較被告為輕，不能以告訴人與被告傷勢輕重而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或質疑若被告所辯為真，何以被告太陽穴無傷勢；或者係認若非被告拉扯告訴人，告訴人何以會遭其子張緯宸毆打受傷，被告縱未毆打告訴人仍應對告訴人所受之傷勢負責。然被告所為辯解何以應與事實相符而可採信，業經論述如前，告訴人前開質疑於判決不當之內容，多係本於其個人主觀認知所為推測，應難採信，檢察官執此上訴指摘原審無罪判決為不當，其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郁雯提起公訴，檢察官徐鈺婷提起上訴，檢察官周盟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廷宜
　　　　　　　　　　　　　　　　　　　法　官　翁世容
　　　　　　　　　　　　　　　　　　　法　官　林坤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凌昇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577號
上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賴姵縈
選任辯護人  劉明霞律師
            呂維凱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家暴傷害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3年
度易字第668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續字第124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賴姵縈與張緯宸（原名張晏維，涉嫌傷
    害罪嫌部分，業已提起公訴）原為夫妻（於民國111年11月2
    2日離婚)，告訴人張森華（涉嫌傷害罪嫌部分，業經原審以
    113年度嘉簡字第252號刑事判決判處罪刑）則為張緯宸之父
    ，告訴人與被告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5款（應為第6
    款之誤）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張緯宸於111年11月4日12時
    許，偕同其妻即被告至告訴人位於嘉義市○區○○里○○街000號
    0樓之前居所探望張緯宸母親即告訴人配偶李香蘭，適告訴
    人返家，被告、張緯宸與告訴人就李香蘭之照顧問題發生口
    角爭執，張緯宸與告訴人各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於上
    開時、地徒手互毆，被告見狀，竟基於幫助傷害之犯意，拉
    扯告訴人身體、持防狼噴霧器朝告訴人眼睛噴灑，致告訴人
    受有左下頷紅腫、左胸紅腫、左手第4、5指、右手第1、3指
    肢體腫脹瘀青之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2
    77條第1項幫助傷害罪嫌等語。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
    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事實之認定
    ，應憑證據，如未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
    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
    8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
    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
    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所謂「積極
    證據足以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係指據為訴訟上證明之全
    盤證據資料，在客觀上已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
    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曾犯罪之程度，若未達到此一程度，而
    有合理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
    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犯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同案
    被告張緯宸之陳述、證人即告訴人之指訴、長庚醫療財團法
    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原審法
    院111年度家護字第778號、112年度家護抗字第6號民事裁定
    、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刑事案件報告書（警7644號）
    為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供承有於上揭時間與張緯宸前往案發地點與告訴
    人產生肢體衝突，並持防狼噴霧器朝告訴人眼睛噴灑，惟堅
    詞否認有何幫助傷害之犯行，並辯稱：沒有與告訴人發生拉
    扯，是被告訴人打兩次，告訴人就從我右邊太陽穴打下去，
    我就倒地，他又繼續打他兒子，我頭很暈，我爬起來，他就
    抓我的頭（手抓後腦勺頭髮貌）去撞神明桌桌腳，我整個臉
    流血，當時我想說要死在裡面了，我沒有能力反抗，因為我
    前不久才因為乳癌開刀，當時是很虛弱的狀態，就趕快拿包
    包裡面的防狼噴霧器噴他的眼睛，噴完後就說「跑」，我就
    自己往外跑，張緯宸也往外跑等語。經查：
　㈠被告有與證人張緯宸於上揭時間前往告訴人位於嘉義市○區○○
    里○○街000號0樓之前居所，探望張緯宸母親即告訴人配偶李
    香蘭，適告訴人返家後遂與被告、張緯宸就李香蘭之照顧問
    題發生口角及肢體爭執，告訴人因而受有左下頷紅腫、左胸
    紅腫、左手第4、5指、右手第1、3指肢體腫脹瘀青之傷害等
    節，業據告訴人於偵查中指訴明確（見他字卷第21頁正反面
    ，偵卷第12至14頁），並有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
    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1份（他字卷第3頁正反面
    ）存卷可佐，另證人張緯宸則受有鼻骨閉鎖性骨折、頭臉部
    鈍挫傷；被告則受有右前額撕裂傷3公分、頸部壓痛之傷勢
    且當時額頭血流不止，有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
    院111年11月4日診斷證明書（張晏維）、受理家庭暴力事件
    診斷證明書（賴姵縈）各1份、被告傷勢情形照片3張（見他
    字卷第15至18、55至57頁，偵卷第19至22頁）、被告流血受
    傷照片及嘉義基督教醫院檢傷照片（見偵卷第28至33、37頁
    ，偵續卷第51、57頁）附卷可查。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告訴人固於偵查中指訴：一開始他們口氣不佳，我就問他們
    今天是要來趕我出去的嗎，張緯宸認為我苛待他母親，他擋
    在通道不讓我去我太太的房間，我要他讓他不讓就發生推擠
    ，推擠中發生衝突，張緯宸在前面、被告在後面抓住我，我
    們三個人就扭打一起；被告一直抓著我，我只是推她讓她去
    撞到椅子的角，不是像被告所說我一直拉著她去撞神明桌，
    我承認有打我兒子等語（見偵卷第12至13頁），然被告就此
    辯稱：告訴人無緣無故打他兒子，他兒子近視800多度，被
    打之後就倒地了，後來告訴人就從我右邊太陽穴打下去，我
    就倒地，他又繼續打他兒子，我頭很暈，爬起來後，他就抓
    我的頭（手抓後腦勺頭髮貌）去撞神明桌桌腳，我整個臉流
    血，當時我想說要死在裡面了，我沒有能力反抗，因為我前
    不久才因為乳癌開刀，整個胸部拿掉再從腋下重建做義乳，
    當時是很虛弱的狀態，就趕快拿包包裡面的防狼噴霧器噴他
    的眼睛，噴完後就說「跑」，我就自己往外跑，張緯宸也往
    外跑等語（見原審卷第50至51頁），此部分辯解核與證人張
    緯宸證稱：被告有在現場，她沒有做什麼舉動，是我在跟告
    訴人討論，後來告訴人出手毆打我，告訴人還有抓被告的頭
    去撞桌子，被告一直慘叫，我沒有看到被告拿防狼噴霧，但
    我有聞到，當時我倒在地上，防狼噴霧應該是在告訴人攻擊
    被告之後才噴的，當時告訴人還持續再攻擊我，後來我是跟
    被告一起逃離現場等語（見偵續卷第43頁）相符，佐以被告
    、證人張緯宸分別受有右前額撕裂傷3公分、及鼻骨閉鎖性
    骨折、頭臉部鈍挫傷等傷勢，亦與其等所述遭告訴人攻擊之
    身體部位相符，反觀告訴人僅籠統指訴三人扭打在一起，未
    能具體指出被告與證人當時係如何攻擊，酌以被告供述證人
    與告訴人分別約為182公分、180公分、體重均約為100公斤
    等語（見偵卷第13頁，原審卷第58頁），而告訴人當庭就被
    告前述關於其身高、體重部分並不爭執，且被告身高僅及告
    訴人之肩膀，有現場身高照片1份（見偵卷第15頁）在卷可
    查，衡諸常情，若三人扭打，在被告受有撕裂傷達3公分而
    流血不止之傷勢，而證人亦受有鼻骨骨折之如此嚴重傷勢下
    ，何以告訴人竟僅受有左下頷紅腫、左胸紅腫、左手第4、5
    指、右手第1、3指肢體腫脹瘀青之輕傷？且觀諸被告與證人
    離開過程中，兩人均未穿鞋、證人尚一路攙扶被告小跑離去
    ，有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見偵卷第28至32頁）在卷可
    稽，可見被告與證人當時係倉皇逃離現場，綜合上情，應以
    被告與證人所述其等均遭告訴人猛力攻擊等情較為可採，被
    告所為之辯解當屬有據而可採信。
　㈢承上，被告係於遭告訴人攻擊頭部後，為求自保而情急之下
    取出包包內之防狼噴霧噴向告訴人眼睛，且當時證人已遭告
    訴人攻擊在地，並非係與告訴人相互攻擊過程中，則被告持
    防狼噴霧噴向告訴人眼睛之動作，難謂其主觀上有何幫助證
    人傷害告訴人之犯意，且證人之攻擊行為亦已結束，亦無成
    立相續共同傷害正犯之餘地，客觀上亦無協助證人傷害告訴
    人之事後助力可言，況告訴人所受上開傷勢中，亦無眼睛受
    傷之情形，眼睛既未成傷，而傷害罪亦無未遂犯之處罰，則
    被告上開行為自不應遽以傷害罪之正犯或幫助犯相繩。
　㈣至公訴人所提出原審法院111年度家護字第778號民事裁定、1
    12年度家護抗字第6號民事裁定（見他字卷第26至35頁反面
    、48至52頁反面），此係被告以告訴人有傷害行為，向原審
    法院聲請核發保護令，原審係以本案僅為一時偶發之衝突行
    為，無證據證明被告仍有「繼續」遭告訴人為家庭暴力之虞
    為駁回之理由，亦認定告訴人確有傷害被告，並非認定被告
    有幫助傷害告訴人之犯行，自無從以該些證據佐證告訴人所
    為不利被告之證述為真實。
五、綜上所述，證人即告訴人所為之指訴非無瑕疵可指，且被告
    所辯復有依據，故本件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無法證明被告
    確有幫助傷害告訴人之犯行達一般人可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
    ，本件無法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
    之諭知。
六、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以被告幫助傷害犯行無法證明，因而對被告為無罪之判
    決，核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檢察官上訴僅執告訴人請求
    上訴之理由指摘原審無罪判決為不當，然告訴人請求上訴之
    理由或在爭執其所受之傷勢未必較被告為輕，不能以告訴人
    與被告傷勢輕重而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或質疑若被告所辯
    為真，何以被告太陽穴無傷勢；或者係認若非被告拉扯告訴
    人，告訴人何以會遭其子張緯宸毆打受傷，被告縱未毆打告
    訴人仍應對告訴人所受之傷勢負責。然被告所為辯解何以應
    與事實相符而可採信，業經論述如前，告訴人前開質疑於判
    決不當之內容，多係本於其個人主觀認知所為推測，應難採
    信，檢察官執此上訴指摘原審無罪判決為不當，其上訴並無
    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郁雯提起公訴，檢察官徐鈺婷提起上訴，檢察官
周盟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廷宜
　　　　　　　　　　　　　　　　　　　法　官　翁世容
　　　　　　　　　　　　　　　　　　　法　官　林坤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凌昇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577號
上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賴姵縈
選任辯護人  劉明霞律師
            呂維凱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家暴傷害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668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續字第12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賴姵縈與張緯宸（原名張晏維，涉嫌傷害罪嫌部分，業已提起公訴）原為夫妻（於民國111年11月22日離婚)，告訴人張森華（涉嫌傷害罪嫌部分，業經原審以113年度嘉簡字第252號刑事判決判處罪刑）則為張緯宸之父，告訴人與被告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5款（應為第6款之誤）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張緯宸於111年11月4日12時許，偕同其妻即被告至告訴人位於嘉義市○區○○里○○街000號0樓之前居所探望張緯宸母親即告訴人配偶李香蘭，適告訴人返家，被告、張緯宸與告訴人就李香蘭之照顧問題發生口角爭執，張緯宸與告訴人各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於上開時、地徒手互毆，被告見狀，竟基於幫助傷害之犯意，拉扯告訴人身體、持防狼噴霧器朝告訴人眼睛噴灑，致告訴人受有左下頷紅腫、左胸紅腫、左手第4、5指、右手第1、3指肢體腫脹瘀青之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277條第1項幫助傷害罪嫌等語。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所謂「積極證據足以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係指據為訴訟上證明之全盤證據資料，在客觀上已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曾犯罪之程度，若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犯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同案被告張緯宸之陳述、證人即告訴人之指訴、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原審法院111年度家護字第778號、112年度家護抗字第6號民事裁定、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刑事案件報告書（警7644號）為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供承有於上揭時間與張緯宸前往案發地點與告訴人產生肢體衝突，並持防狼噴霧器朝告訴人眼睛噴灑，惟堅詞否認有何幫助傷害之犯行，並辯稱：沒有與告訴人發生拉扯，是被告訴人打兩次，告訴人就從我右邊太陽穴打下去，我就倒地，他又繼續打他兒子，我頭很暈，我爬起來，他就抓我的頭（手抓後腦勺頭髮貌）去撞神明桌桌腳，我整個臉流血，當時我想說要死在裡面了，我沒有能力反抗，因為我前不久才因為乳癌開刀，當時是很虛弱的狀態，就趕快拿包包裡面的防狼噴霧器噴他的眼睛，噴完後就說「跑」，我就自己往外跑，張緯宸也往外跑等語。經查：
　㈠被告有與證人張緯宸於上揭時間前往告訴人位於嘉義市○區○○里○○街000號0樓之前居所，探望張緯宸母親即告訴人配偶李香蘭，適告訴人返家後遂與被告、張緯宸就李香蘭之照顧問題發生口角及肢體爭執，告訴人因而受有左下頷紅腫、左胸紅腫、左手第4、5指、右手第1、3指肢體腫脹瘀青之傷害等節，業據告訴人於偵查中指訴明確（見他字卷第21頁正反面，偵卷第12至14頁），並有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1份（他字卷第3頁正反面）存卷可佐，另證人張緯宸則受有鼻骨閉鎖性骨折、頭臉部鈍挫傷；被告則受有右前額撕裂傷3公分、頸部壓痛之傷勢且當時額頭血流不止，有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111年11月4日診斷證明書（張晏維）、受理家庭暴力事件診斷證明書（賴姵縈）各1份、被告傷勢情形照片3張（見他字卷第15至18、55至57頁，偵卷第19至22頁）、被告流血受傷照片及嘉義基督教醫院檢傷照片（見偵卷第28至33、37頁，偵續卷第51、57頁）附卷可查。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告訴人固於偵查中指訴：一開始他們口氣不佳，我就問他們今天是要來趕我出去的嗎，張緯宸認為我苛待他母親，他擋在通道不讓我去我太太的房間，我要他讓他不讓就發生推擠，推擠中發生衝突，張緯宸在前面、被告在後面抓住我，我們三個人就扭打一起；被告一直抓著我，我只是推她讓她去撞到椅子的角，不是像被告所說我一直拉著她去撞神明桌，我承認有打我兒子等語（見偵卷第12至13頁），然被告就此辯稱：告訴人無緣無故打他兒子，他兒子近視800多度，被打之後就倒地了，後來告訴人就從我右邊太陽穴打下去，我就倒地，他又繼續打他兒子，我頭很暈，爬起來後，他就抓我的頭（手抓後腦勺頭髮貌）去撞神明桌桌腳，我整個臉流血，當時我想說要死在裡面了，我沒有能力反抗，因為我前不久才因為乳癌開刀，整個胸部拿掉再從腋下重建做義乳，當時是很虛弱的狀態，就趕快拿包包裡面的防狼噴霧器噴他的眼睛，噴完後就說「跑」，我就自己往外跑，張緯宸也往外跑等語（見原審卷第50至51頁），此部分辯解核與證人張緯宸證稱：被告有在現場，她沒有做什麼舉動，是我在跟告訴人討論，後來告訴人出手毆打我，告訴人還有抓被告的頭去撞桌子，被告一直慘叫，我沒有看到被告拿防狼噴霧，但我有聞到，當時我倒在地上，防狼噴霧應該是在告訴人攻擊被告之後才噴的，當時告訴人還持續再攻擊我，後來我是跟被告一起逃離現場等語（見偵續卷第43頁）相符，佐以被告、證人張緯宸分別受有右前額撕裂傷3公分、及鼻骨閉鎖性骨折、頭臉部鈍挫傷等傷勢，亦與其等所述遭告訴人攻擊之身體部位相符，反觀告訴人僅籠統指訴三人扭打在一起，未能具體指出被告與證人當時係如何攻擊，酌以被告供述證人與告訴人分別約為182公分、180公分、體重均約為100公斤等語（見偵卷第13頁，原審卷第58頁），而告訴人當庭就被告前述關於其身高、體重部分並不爭執，且被告身高僅及告訴人之肩膀，有現場身高照片1份（見偵卷第15頁）在卷可查，衡諸常情，若三人扭打，在被告受有撕裂傷達3公分而流血不止之傷勢，而證人亦受有鼻骨骨折之如此嚴重傷勢下，何以告訴人竟僅受有左下頷紅腫、左胸紅腫、左手第4、5指、右手第1、3指肢體腫脹瘀青之輕傷？且觀諸被告與證人離開過程中，兩人均未穿鞋、證人尚一路攙扶被告小跑離去，有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見偵卷第28至32頁）在卷可稽，可見被告與證人當時係倉皇逃離現場，綜合上情，應以被告與證人所述其等均遭告訴人猛力攻擊等情較為可採，被告所為之辯解當屬有據而可採信。
　㈢承上，被告係於遭告訴人攻擊頭部後，為求自保而情急之下取出包包內之防狼噴霧噴向告訴人眼睛，且當時證人已遭告訴人攻擊在地，並非係與告訴人相互攻擊過程中，則被告持防狼噴霧噴向告訴人眼睛之動作，難謂其主觀上有何幫助證人傷害告訴人之犯意，且證人之攻擊行為亦已結束，亦無成立相續共同傷害正犯之餘地，客觀上亦無協助證人傷害告訴人之事後助力可言，況告訴人所受上開傷勢中，亦無眼睛受傷之情形，眼睛既未成傷，而傷害罪亦無未遂犯之處罰，則被告上開行為自不應遽以傷害罪之正犯或幫助犯相繩。
　㈣至公訴人所提出原審法院111年度家護字第778號民事裁定、112年度家護抗字第6號民事裁定（見他字卷第26至35頁反面、48至52頁反面），此係被告以告訴人有傷害行為，向原審法院聲請核發保護令，原審係以本案僅為一時偶發之衝突行為，無證據證明被告仍有「繼續」遭告訴人為家庭暴力之虞為駁回之理由，亦認定告訴人確有傷害被告，並非認定被告有幫助傷害告訴人之犯行，自無從以該些證據佐證告訴人所為不利被告之證述為真實。
五、綜上所述，證人即告訴人所為之指訴非無瑕疵可指，且被告所辯復有依據，故本件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無法證明被告確有幫助傷害告訴人之犯行達一般人可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本件無法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六、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以被告幫助傷害犯行無法證明，因而對被告為無罪之判決，核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檢察官上訴僅執告訴人請求上訴之理由指摘原審無罪判決為不當，然告訴人請求上訴之理由或在爭執其所受之傷勢未必較被告為輕，不能以告訴人與被告傷勢輕重而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或質疑若被告所辯為真，何以被告太陽穴無傷勢；或者係認若非被告拉扯告訴人，告訴人何以會遭其子張緯宸毆打受傷，被告縱未毆打告訴人仍應對告訴人所受之傷勢負責。然被告所為辯解何以應與事實相符而可採信，業經論述如前，告訴人前開質疑於判決不當之內容，多係本於其個人主觀認知所為推測，應難採信，檢察官執此上訴指摘原審無罪判決為不當，其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郁雯提起公訴，檢察官徐鈺婷提起上訴，檢察官周盟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廷宜
　　　　　　　　　　　　　　　　　　　法　官　翁世容
　　　　　　　　　　　　　　　　　　　法　官　林坤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凌昇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